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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想模型到本土实践
———气候正义理论的情境化拓展

滕 菲

[摘要]气候正义理论作为全球气候治理中实现公正转型的核心伦理框架,其发展需要直面气

候变化的影响在不同地域和群体间的系统性差异。这就要求理论研究必须回应复杂多样的地方性情

境与实践。本文聚焦于气候正义理论研究中日益显著的情境化取向,系统梳理其演进脉络,并批判

性地审视其理论价值。通过比较 “包容的气候正义”与 “批判的气候正义”两种理论路径,本文主

张,气候正义理论应在增强实践性、反思性与交叉性的同时,保持规范性的理论基础与情境化视野

的多维并存与平衡。为进一步提升该理论对本土气候行动与政策制定的解释力与适应性,有必要引

入多元理论及本土知识,推动其规范性内涵向情境化、行动化方向拓展。这一拓展对气候正义的研

究方法、目标和范畴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为我国相关理论发展及气候治理的实践策略提供了新

的研究思路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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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最为复杂且紧迫的全球性议题之一,其所引发的生态与经济后果极为深

远,对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气候驱动的粮食不安全和供应不稳定预计将

随着全球变暖的增加而加剧。① 为应对气候问题引发的生存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以及推

动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工作在于实现深度和持续减排,确保宜居未来,推动

系统性转型②。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着 “引领者”的角色。习近平总书

记明确指出:“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要以系统政策体系和扎实行动举措,把工作目标转化为切

实成果。各方都能尽最大努力,在统筹经济发展和能源转型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国家自主贡献的行动

纲领。”③ “中国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④ 可见,推动公正转型与强化务实

行动,已成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原则。
值得指出的是,全球气候行动的一个重要的现实背景是,气候变化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与社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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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间表现出显著差异。其中,贫困与边缘化群体往往承受着更为沉重的环境与经济负担。著名的

“船只隐喻”形象地揭示了全球气候问题中存在的深刻结构性不平等。该隐喻指出,如果气候风险

是一场全球性的暴风雨,海岛国家居民及其他高度脆弱的边缘群体仿佛身处独木舟,而发达国家或

高收入人群则乘坐的是航空母舰①。然而,在全球范围内,这种不平等正持续加剧②。因此,南方

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以及不同人群之间的公平性问题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议题。③2025年11
月,在巴西贝伦 (Belém)举办的第30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30)正体现了这一问题的严

峻性和重要性。一方面,关于全球能源体系命运的 “化石燃料淘汰路线图”在各国的激烈争论下仍

未能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大会通过的 “贝伦共识”中,首次将 “公正转型”(Just
 

Transition)的

理念写入核心条款,并计划在下一次缔约方大会 (COP31)对相关具体的机制设计进行讨论和通

过。“公正转型”的核心是确保低碳转型与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保护在绿色转型中利

益受损的群体。④
在这一背景下,气候正义作为国际社会推动公正转型与气候行动的重要伦理基础,相关理论研

究不仅要关注国家间的利益与责任分配,还必须回应复杂多样的社会实践需求。因此,尽管当前学

术界与政策界在气候正义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上仍存在显著分歧⑤,学界逐渐意识到,以分配正

义和理想理论为基础的气候正义理论的学术化讨论,与现实气候治理实践之间存在明显张力与差

距。抽象的理想模型难以充分回应气候危机所呈现的复杂性与情境差异。为应对这一挑战,气候正

义的理论研究正在逐渐从追求普适性的理论建构,向更加重视具体情境与地方经验的研究路径拓

展,并呈现出两条发展路径:一是对既有理想理论的拓展,二是走向更具批判性的理论转型。其

中,承认理论 (Recognition
 

Theory)强调,在追求社会正义的过程中,对群体差异的忽视是造成

不公的重要根源。分配正义固然重要,但对不同社会群体及其文化价值体系的尊重与承认,是实现

正义的前提条件。环境哲学家将这一理论框架引入气候议题,推动气候正义研究从单一分配取向迈

向多维度、情境化的分析视角。然而,在另一些学者看来,这种理论转向是不充分的。基于对承认

理论的批判和对气候变化问题殖民性的反思,本土理论 (Indigenous
 

Theory)结合后殖民主义与

女性主义理论资源,提出 “批判的气候正义”概念,强调推动更加彻底的系统性变革与情境化的理

论转向。本文将分别对这两种理论取向的主要观点与内在逻辑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评估,并在此基础

上厘清气候正义理论在多重维度上的拓展,以期为气候治理的本土化实践与政策行动提供更具解释

力与适用性的理论支撑。

一、气候正义的理想模型及其困境

“气候正义”(Climate
 

Justice)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源自社会正义与环境正

义运动⑥。它汇聚了学界与社会行动者对气候变化产生的不平等问题的关注,并逐渐发展成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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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与社会公平关系的重要分析框架。气候正义的概念直接承袭自环境正义运动及其核心理

念,被普遍视为环境正义理论的延伸与深化,是对环境正义思想在气候领域的再阐释与应用。环境

正义本质上与更广泛的社会正义议题密切交织,并作为社会正义在环境领域的具体体现。①
 

因此,
在主流理论视角中,气候正义延续了环境正义的理论谱系,通过回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新型的社会

不平等现象,形成了一种兼具批判性与规范性的分析框架。
迄今为止,尽管学界对于气候正义的内涵与外延仍存在诸多分歧,但在基本理念与研究取向方

面,已有若干共识可为本研究提供理论背景。其一,气候正义研究的出发点在于,气候变化不仅是

一个自然科学问题,更是一个深刻的道德与伦理议题。长期以来,自然科学与技术创新在全球气候

治理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然而,在气候伦理的讨论框架下,人们日益认识到,仅依赖技术创新无法

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变化及其所伴随的不公正问题。正如加德纳 (Stephen
 

M.Gardiner)所指出的,
气候变化构成了一场全球性的 “道德风暴”②。其二,气候正义理论的研究目标通常聚焦于气候变

化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与分配问题。其核心诉求在于,在有限的气候资源约束下,确保不同主体在享

有气候权利与履行气候义务之间实现公平与公正③。简言之,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实践在于,在不

同群体与代际之间实现减缓 (限制排放)、适应 (调整生产和生活方式以保障生计)与补偿 (弥补

不可避免的损失)成本与收益的公正分配。
国内外关于气候正义的理论研究大多尝试依据不同的规范性原则,审慎探讨气候相关权益与行

动责任的分配问题,旨在构建一套全面、普遍且综合的应对框架。在以分配正义为核心的概念体系

与问题视域下,学者们先后借助正义理论④、权利理论⑤以及能力理论⑥等研究范式,提出了多种

责任与权利分配原则。其中,典型的责任分配原则包括 “污染者付费原则”(Polluter-Pays
 

Princi-
ple)、“有能力者付费原则” (Ability

 

to
 

Pay
 

Principle)⑦ 以及 “受益者付费原则” (Beneficiary
 

Pays
 

Principle)⑧;相应的权利分配原则则涵盖平等主义⑨、充足主义 (Sufficientarianism)􀃊􀁉􀁒 与限

制主义 (Limitarianism)􀃊􀁉􀁓 等不同取向。
在西方主流理论框架中,气候正义理论被视为关于社会基本结构、权利、资源与自由分配的正

义理想模型的探索。因此,当代气候正义研究呈现出明显的 “普遍主义一元模型”倾向,即假设存

在一个普适且统一的正义原则,可以用以解释并解决全球气候不公问题。这种理想模型导向的研究

路径具有两个共同特征:其一,尽管理论立场各异,但这些研究普遍相信可以通过一套可计算的分

配标准 (如平等排放权、责任分配原则等),实现对全球气候正义问题的合理界定与评估;其二,
在对气候问题公平性的考量中,道德主体通常被假定为同等的理性个体,其生活环境、文化背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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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差异往往未被充分纳入分析视野。总体而言,西方主流气候正义理论的分析范式更关注理

性主体一致性与道德原则的普遍性,并且以分配正义的理想模型研究作为核心关注和主导研究

路径。
可见,气候正义的研究范围在议题和理论维度两个层面上均呈现出持续扩展的趋势。但现实的

复杂性也使其理论诉求逐渐超出了社会正义的范围。学者们指出了以下几个核心问题:其一,
 

气候

正义的学术化探讨与行动导向的气候治理实践之间存在显著张力①。许多关于气候正义的讨论陷入

了过度依赖 “理想理论”(Ideal
 

Theory)的困境。例如,在代际正义理论中,一个长期被广泛讨论

的难题——— “非同一性问题” (Non-Identity
 

Problem)常被批评为过于抽象、脱离现实的理论思

辨②。倘若这些伦理原则缺乏对经验研究与实际政策的指导意义,那么理论本身可能存在方法论上

的局限。其二,
 

既有的气候正义理论往往将气候问题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割裂开来,未能充分揭示

多重不公正之间的交织关系。学者们指出,气候变化并非一场 “普世的人类危机”,而是与社会不

平等密切交织的结构性问题③。历史上,气候危机的主要责任者是全球北方国家及富裕精英阶层,
而其负面影响却不成比例地落在那些贡献最少的群体身上,尤其是全球南方的女性与贫困人口。然

而,当下主流的气候正义叙事仍未能充分反映现实社会的复杂多样性。对这些复杂性的忽视,反而

加剧了既有社会裂痕,形成了由种族、性别与阶级等因素叠加而成的 “交叉性不公”(Intersection-
al

 

Injustice)④。其三,
 

以分配正义为核心的研究视野,多从社会正义角度聚焦于人际间的利益分

配。这实际上表达了现代主义的人与自然二分的自然观,忽视了气候正义问题中的生态伦理维度以

及本土知识中人与自然的整体性的思考方式⑤。最后,
 

相应地,气候正义的普世性预设与理论建构

常与技术治理主义传统相结合,从而弱化了对多元认知体系与地方性实践模式的理解,进而引发

“认知不公”的问题⑥。
面对上述困难与挑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单一的普遍主义模型无法充分解释和应对

气候危机所体现的复杂性。因此,气候正义的理论研究逐渐呈现出两大演进方向:一方面是对主流

的理想理论的拓展与完善,另一方面则转向批判性的转型⑦。然而,这两种研究方向都呈现出了一

种共同的趋势,即从理想模型到对理论的情境化分析的拓展。相较于前者,情境化的理论探索更注

重对差异性、地方性与主体多样性的考量。在这一持续展开的情境化拓展中,两条主要的研究方向

出现了不同的理论呈现:其一是以 “承认理论”(Recognition
 

Theory)为基础、旨在建构包容性气

候正义的研究路径;其二是以 “本土理论”(Indigenous
 

Theory)为核心、从批判视角出发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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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菲. 《气候智慧型农业创新发展中的认知不公及其应对》,载 《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DOI:10.3724/

j.issn.1674 4969.20250063.
主流气候正义理论的支持者继承并发展了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提出气候正义的非理想理论,作为对理想理论的重要补充与拓

展。相关代表性研究可参见
 

C.Heyward
 

and
 

D.Roser.Climate
 

Justice
 

in
 

a
 

Non-Ideal
 

Worl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与此

同时,部分学派对主流气候正义理论展开了更具批判性和变革性的研究。例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等绿色左翼

理论,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资源,揭示了当代 “碳政治”背后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相关论述可参见郇庆治:《“碳政治”的生态

帝国主义逻辑批判及其超越》,载 《中国社会科学》,2016(3)。此外,以波斯纳 (Eric
 

A.Posner)和韦斯巴赫 (David
 

Weisbach)
为代表的政治现实主义学派,强调以 “可行性”为核心原则,对气候治理的规范目标进行了重构。请参见E.A.Posner,

 

and
 

D.Weisbach.Climate
 

Change
 

Justi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上述研究路径均在拓展和重塑气候正义理论方面作出了重

要贡献。鉴于本文主要关注气候正义理论演进过程中的情境化转向,故未将上述理论路径的进一步讨论纳入本文的分析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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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理论。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分别对这两种理论取向的主要观点与内在逻辑进行系统的分析与

评估。

二、承认理论:包容性的气候正义

尽管气候正义理论长期以分配正义为核心研究视域,随着气候正义理论的不断深化与拓展,承

认正义 (Recognition
 

Justice)与程序正义 (Procedural
 

Justice)逐渐成为气候正义研究中同样重要

的分析维度。其中,承认正义作为在多元社会情境下探讨气候正义的关键理论框架,标志着气候正

义理论由单一的分配取向向情境化研究路径的初步转型。
“承认正义”的概念主要源自霍耐特 (Axel

 

Honneth)、杨 (Iris
 

Marion
 

Young)与弗雷泽

(Nancy
 

Fraser)等学者的研究①。在他们看来,在追求社会正义的过程中,分配问题固然重要,但

并不足以全面反映不公正的复杂性。传统的分配正义理论主要关注结果层面的资源分配,试图从理

想化的 “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出发,构建抽象的公平分配模型。然而,这种方法忽视了

导致不公正分配的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象征及制度性条件,同时也忽视了对群体差异的尊重与

承认。事实上,现实世界中的不公远比分配失衡更加复杂,其根源往往在于社会成员间缺乏相互承

认,由此导致的贬抑与排斥,实质上构成了一种文化与制度层面的不正义②。从这一视角出发,追

求 “承认正义”被视为揭示和批判那些阻碍特定社会群体被道德与政治共同体充分接纳的文化价值

体系与社会实践。通过将社会正义的焦点从资源分配转向对身份、社会地位及文化差异的尊重与认

同,承认正义将 “承认”确立为与 “分配”并列的正义核心维度。霍耐特进一步指出,承认并非一

种单纯的善,而是一种嵌入社会关系与实践之中的规范性结构,体现了个体在社会互动中获得尊严

与尊重的必要条件③。
起初,“承认正义”的思想并未立即进入环境哲学的讨论领域。环境哲学家施洛斯伯格 (David

 

Schlosberg)首次将 “承认正义”引入环境正义研究,旨在确保受生态危机影响的群体,其声音、
利益、价值观与生活方式能够得到充分尊重与重视④。他进一步提出了环境正义的三维分析框

架———分配正义、程序正义与承认正义。此后,该三维框架被广泛应用于气候正义的理论研究之

中。在气候变化议题中,承认正义的核心关注在于应对气候治理过程中的 “承认缺位”(Misrecog-
nition)。这一理论立场认为,对群体差异的忽视是气候不公正的根源之一。实证研究表明,在地方

性的气候减缓与适应项目中,由于未能充分考量牧民的生计依赖、土地使用需求及其在治理中的话

语权,治理实践反而加剧了对贫困人群与弱势群体的不公正⑤。尤其是在以技术治理为核心的气候

治理模式中,创新政策与决策过程常常忽视来自地方社区与基层群体的经验与知识,从而导致 “认
知不公”(Epistemic

 

Injustice)⑥。可见,气候变化治理中出现的诸多不公正问题,并非仅仅源于分

配不平等,而是更深层的 “承认缺位”所致。具体而言,即个体或群体因制度化的文化价值等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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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剥夺平等的社会地位,无法以平等身份参与公共互动。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承认缺位构成了不正义,并通过掩盖因果关系与转移关注焦点,阻碍了

更为有效地应对方案的形成。因此,承认是实现气候正义的前提条件,它关乎谁的利益、价值观与

观点能够被尊重与纳入考量。为了实现真正的气候正义,未来的研究、政策与实践需要深入具体情

境,积极挑战那些使不平等得以延续的主流叙事与权力结构。与传统正义理论主要聚焦于个体权

利、自主性与脆弱性的问题不同,承认理论的核心关切在于支持超越个体层面的关系性维度。例

如,承认理论认为,个体的充分自主性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关系支撑方能实现①。对于 “承认缺位”
的识别,需要研究者深入具体情境,发现那些被边缘化、从属化或排斥的个人或群体。当他们持续

遭受敌意与贬抑性言语攻击或忽视时,其自主性便无法得到充分发展。权利的本质在于保护个体免

受某些对自主权与福祉的威胁,但权利本身并不能防御一切威胁。因此,尽管权利在维护个体基本

权益方面具有核心作用,仅依赖权利话语不足以保障支撑自主性的社会关系。承认理论正是对这一

局限性的回应。它强调,真正的社会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建立能够促进 (或至少不削弱)个体自尊与

自爱的社会关系,从而抵御对个体自主性的系统性挑战。因此,承认正义的核心关注具有关系性特

征。每个个体既是被尊重与关爱的对象,又是尊重他人、承担责任的行动者,同时也是在公共事务

中被认可的平等贡献者②。简言之,基于承认理论的视角,关系性的正义应当优先于分配性正义,
因为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实现的社会与道德前提。

在气候变化的语境下,可以将支持承认正义的学者们的研究概括为两个主要方向,即识别并纠

正气候正义中的两类 “承认缺位”:形式层面的承认缺位 (Formal
 

Misrecognition)与话语层面的

承认缺位 (Discursive
 

Misrecognition)③。前者指在法律与政策层面,受影响群体的权利缺乏制度

化的保护;后者则指在主流论述与政策框架中,受影响群体的知识、利益、生计方式与能动性被系

统性边缘化,甚至遭到完全忽视。首先,为实现形式上的承认,需要国家在法律与政策层面认可并

保障边缘化群体对自然资源 (如森林产品、牧场与渔区等)的合法使用权,从而在制度上明确 “谁
有权享有权利”的问题。其次,为实现话语与关系层面的承认,学者们主张消除主流气候话语中对

边缘群体知识与经验的忽视与贬抑,进而培育建立在平等与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社会关系,使各类利

益相关者都能在气候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获得充分的表达与尊重④。话语层面的承认与弗里克

(Fricker)提出的 “认知不公”(epistemic
 

injustice)理论存在显著的理论契合⑤。二者都突破了传

统社会正义理论仅聚焦于资源、机会或权力分配不公的研究范式,将具体社会情境中的各类型的

“承认缺位”纳入批判性分析的范围。这一理论创新为气候治理领域的正义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

架与方法论视角。
总之,从承认理论的视角看,气候治理实践应遵循承认、尊重与协商原则,将受影响群体的利

益、价值观与知识予以承认并纳入考量,从而构建包容性决策机制,以实现气候正义。可以说,承

认正义作为对主流分配正义的补充,可以被视为气候正义理论走向情境化研究的重要一步。
然而,不少学者指出,当前基于承认正义对传统理论模型的修正,以及将气候正义引向情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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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包容性的尝试,仍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与不彻底性。首先,一些学者认为,自由主义理论框架下的

“承认政治”所推行的一系列包容性举措,本质上仅是一种象征性姿态①。对边缘群体的 “承认”,
实际上是对既有不平等社会结构、殖民关系与父权制度的维护,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变革。因此,这

类承认政治难以有效应对土地运用、决策参与及权利分配等关乎气候正义实现的核心争议问题。
其次,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将对气候正义的理论推进停留在承认正义的层面,不仅是不充分

的,甚至可能加剧结构性不平等。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并非一场全新危机,而是殖民主义历史逻辑在

当代的延续②。一方面,早期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发展为碳密集型经济奠定基础,构成了气候变化问

题的长期驱动力;另一方面,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可视作殖民主义强加于边缘群体的环境不公的进

一步深化。气候变化的公平性问题实际上是历史上不公正的国际秩序的重复,这是理解气候脆弱性

的历史根源,也是把握气候变化所引发不公正本质的关键。因此,若忽视气候变化的殖民性特征,
即便那些旨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与措施,也可能为边缘群体带来新的风险。例如,从西方

中心主义出发对本土知识进行的所谓 “承认”与 “包容”,实质上建立在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知识

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这种承认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浪漫化解读,将本土知识与其持有者置于一种被

凝视的客体地位③。在此过程中,“承认”表现为主导群体向从属群体授予认可的单向模式。这不

仅未能触动导致错误承认的根本权力结构,反而可能限制边缘群体的自我肯定与自决能力,进一步

巩固其从属地位。

三、本土理论:批判的气候正义

基于上述对承认正义的批判以及对气候变化问题殖民性的认识,研究者借助后殖民主义与女性

主义理论框架,提出了 “批判的气候正义”这一概念④。他们主张,实现真正的气候正义不能仅依

赖对多元群体及其知识的 “承认”,而应在承认并保障不同群体的基本物质权利与文化权利的基础

上,推动更加彻底的系统性变革,即重构现有权力结构与认识论基础,并通过实践层面更为积极的

行动方案,最终促成气候正义的范式转型。该范式要求气候正义的实践,识别并凸显气候治理过程

中边缘群体和个体的具体需求。其目的不仅关注结果层面的不平等,更致力于消除那些使相关群体

持续被边缘化、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结构性根源。我们可以将批判的气候正义理论的核心贡献,归结

为下述三个方面:
其一,拓展气候正义理论的情境化分析方法,突出研究的实践性、反思性与交叉性。
相较于承认正义的补充性意义,批判的气候正义的革新意义首先体现在方法论上。一方面,以

苏尔塔纳 (Farfarna
 

Sultana)为代表的学者指出,气候正义的实现应被理解为一个持续动态生成

的过程,而并不是对一种特定理想模型的达成
 

⑤。换言之,气候正义并无一个确定的终点,而是

一个处于不断 “生成”的过程。这要求治理行动者在实践中持续进行正义反思。在他们看来,研究

者和实践者应基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资源,对现实问题与应对行动不断开展评估与修

正,其目标在于积极推动不公正权力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深化面向地方群体的具体实践,并探索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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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正、更具变革意义的气候治理路径。在此意义上,气候正义不仅是一种理论框架,更是一种

“实践”,即在反思与行动的循环往复中不断生成的过程。
另一方面,米库莱维茨 (Michael

 

Mikulewicz)等学者进一步指出,气候正义研究不仅关乎伦

理维度,更亟需广泛采用跨学科与交叉性方法论,并建立跨领域的研究联盟①。交叉性研究致力于

剖析不平等现象背后多重社会脆弱性的交织影响,而非局限于单一变量的分析。例如,从交叉性视

角看,孟加拉国居民在面对洪水时所呈现的脆弱性,实则由性别、种族、阶级、宗教与年龄等因素

共同塑造。换言之,交叉性方法论引导研究者在治理过程中对差异性进行系统性考量。坚持这一分

析视角的原因在于,气候问题中正义议题本身具有高度的多样性。不同人群在气候变化的影响、风

险暴露和适应能力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经验。这不仅要求在气候决策过程中,具有不同社会

背景和现实需求的社区能够真正参与并发声,也要求治理体系主动识别那些在不平等结构中长期被

压迫或被忽视的群体,从而确保绿色行动所带来的补偿与修复资源,能够精准指向最为迫切的领

域。此种超越单一分析路径的理论方法,可为气候正义提供更全面的认知框架与应对策略,进而增强

气候学术研究的批判性与变革潜力。交叉性与实践性共同要求气候正义研究超越纯粹理论模型的构

建,转而借助参与式行动研究,在不断反思生活经验与理解复杂社会现象的过程中推动实质变革。
其二,关注认知不公的问题,充分重视本土知识的价值。
批判气候正义的另一重要维度,体现为对主流气候正义论述的认识论批判。在许多后殖民学者

看来,气候变化问题背后深层次的不正义,除了显性的权力结构问题之外,还根植于一种认知不

公。例如,怀特 (Kyle
 

Whyte)指出,公共叙事长期将气候变化塑造为一场 “史无前例”且 “迫
在眉睫”的全球危机。这两大预设共同构成了气候变化的 “危机认识论”。而这种叙事可能正在将

气候治理引向更不公正的方向②。首先,过度渲染气候危机的 “史无前例”性,即认为其复杂性与

新颖性超越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会导致其殖民性本质被遮蔽。换言之,气候变化并非一个全新的

环境问题,而是殖民历史逻辑的当代延续与重演。其次,对 “紧迫性”的绝对化强调,可能为某些

在道德上存疑的行为提供正当化理由,使其被贴上 “虽属不幸,但在特定情形下可以接受”的标

签。历史上,美国俄勒冈州达尔斯水坝在20世纪50年代开闸泄洪,淹没当地重要渔场,导致印第

安原住民失去传统生计,便是此类逻辑的体现。类似的伦理问题在当今的气候治理中同样存在:例

如,某些以适应气候变化或推动清洁能源转型为名的举措,可能实际导致对少数族群的经济剥夺、
土地强占等不公正后果③。总之,怀特认为,危机认识论本质上是一种当下中心主义的叙事,它使

人相信应对眼前危机比纠正历史与结构性的道德不公更为优先。在危机认识论的叙事框架下,气候

变化的应对措施往往倾向于同技术治理主义的价值谱系形成结构性关联。事实上,当前主导气候问

题探讨的知识体系与行动框架,本身便深嵌于技术治理的范式之中。从批判的气候正义视角审视,
危机的认识论与既有的技术治理主义知识体系共同构成了认识论上的不公正。

为实现气候议题在认知层面的正义,本土理论主张以下转变:承认并赋予边缘化群体以 “认知

优势”(epistemic
 

advantage),推动知识生产过程的去殖民化,并在研究与政策制定中贯彻彻底的

批判性反思与互惠原则④。“认知优势”概念源于桑德拉·哈丁 (Sandra
 

Harding)所提出的立场

—8—

①

②

③
④

M.Mikulewicz,
 

et
 

al.“Intersectionality
 

&
 

Climate
 

Justice:
 

A
 

Call
 

for
 

Synergy
 

in
 

Climate
 

Change
 

Scholarship”.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23,
 

32(7):
 

1275 1286.
K.Whyte.“Against

 

Crisis
 

Epistemology”.In
 

Hokowhitu
 

B,
 

Moreton-Robinson
 

A
 

and
 

Tuhiwai-Smith
 

L, (eds).Routledge
 

Handbook
 

of
 

Critical
 

Indigenous
 

Studies.Routledge,
 

2021.pp.52 64.

 

滕菲:《技术治理推进 “气候行动”:现状、问题与转型》,载 《自然辩证法研究》,2025(1)。
J.Wilkens,

 

and
 

A.R.C.Datchoua-Tirvaudey.“Researching
 

Climate
 

Justice:
 

A
 

Decolonial
 

Approach
 

to
 

Global
 

Climate
 

Govern-
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2,
 

98(1):
 

125 143.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工作论文

理论①,其核心在于: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由于直接承受结构性不公正与认知偏见,往往对权力运作

与知识建构中的非正义具有更敏锐、更完整的洞察,这一特定位置赋予其在认知层面的批判性优势。
在气候正义的具体实践中,这要求研究者具备以下自觉:(1)反思性。研究者在实践导向的调

研过程中,必须清晰地意识到自身作为 “他者”的认识论位置,避免以认知权威的姿态展开研究。
换言之,学者需不断审视自身的认识立场,并清醒意识到知识结构中所内嵌的权力维度。这正是批

判性气候正义所倡导的批判性反思的核心体现,其目的在于防止在气候治理过程中,将未加审慎批

判的外部议程凌驾于对地方性问题本身的深入理解之上,从而忽视当地社群所持有的知识与实际需

求。(2)基于边缘群体 “认知优势”这一理论起点,研究者应充分重视情境化知识的价值,即将边

缘群体的生活经验视为理解社会实践的重要基础②。这意味着,研究者不能仅以包容性姿态将本土

经验纳入现有知识体系,而应将其视为当地社群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蕴含完整价值观与实践智慧

的知识系统。在应对气候治理与能源转型等复杂社会问题时,本土知识应被视作关键的知识来源。
批判性气候正义理论主张将多元认识论作为思考气候正义的根基。学者指出,唯有如此,才能确保

减缓和适应气候行动的公平性与情境相关性,从而突破主流叙事的局限,揭示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并为系统性变革提供源自生活实践的真实经验与资源③。

其三,为气候正义理论增加关系正义与修复性正义的维度。
基于批判的气候正义的理论立场,气候正义研究必须充分重视多元群体独特的历史记忆、知识

体系及其传统生态智慧。这种关注不应仅立足于边缘群体的认知优势,更需根植于一种强调亲缘性

与内在关联的关系本体论。该本体论立场为理解与应对人为气候变化提供了批判性的、去殖民化的

视角,构成应对气候危机的核心策略。尤为关键的是,气候正义的地方性实践必须实现向关系本体

论的根本转向。
关系本体论的根本立场在于强调关系性与互惠性在构成存在与伦理秩序中的首要地位,从而区

别于将人与自然置于二元对立的主流传统。自16—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二元论逐渐成为推动近

代科学发展的哲学基础,并深刻塑造了现代社会的主流认知结构。关系本体论的转向要求我们从根

本上重新审视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以更具伦理意识与生态敏感的方式开展气候实践与治理,其核心

体现为 “多物种亲缘关系”的建构④。亲缘关系在此被理解为一个由相互责任构成的伦理网络与道

德纽带,是用以理解社会结构的核心范畴⑤。这一关系范畴并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而是广泛涵盖

植物、动物、河流山川等一切生命与非生命存在。多物种亲缘关系视角认为,社会结构本质上是多

物种共构的;在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当地社群对周边的动植物负有特定的伦理责任,并形成相应

的价值认知。因此,从亲缘关系本体论出发,“社会”概念本质上是包容多物种的———所有亲缘者

都共同参与到由信任与互惠构成的动态关系网络中。
从本土理论来看,关系本体论是实现气候正义理论变革的基础。其重要性在于,关系深刻揭示

了气候危机的本质。正如怀特所指出的,气候危机不仅意味着一系列生态临界点的突破,更标志着

“关系临界点”的崩溃⑥。这种关系危机源于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与工业化体系长期未能建立或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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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一种能够协调行动、涵盖多物种的责任与互惠关系网络及其背后的道德纽带。在关系本体论的视

野中,共同行动的理论基础正在于对道德纽带与责任体系的修复与践行。本土理论强调,正义的实

现依赖于以恰当方式激活并维持此类道德纽带与责任体系,使其在应对生态挑战中发挥作用。亲缘

关系的存在,正是保护并持续修正这一道德纽带的本体论依据。因此,本土理论进一步指出,工业

化与资本主义构成关系断裂的结构性根源;其治理逻辑延续现代主义思路,忽视对关系的修复与重

建。在此框架下设计的气候行动,无论如何调整,都难以摆脱历史不公正的重复。
此外,亲缘关系本体论为气候正义设定了超越分配范式的结构性目标。在本土行动层面,该视

角将气候正义的关注点放在维护与修复集体的关系品质,即确保以信任与互惠为核心的道德责任体

系能够为应对生态危机提供可持续的道德资源。在全球层面,气候正义被视为重构全球社会关系的

关键环节,其根本目标在于构建一种能够减轻而非加剧历史不公正的非支配型全球关系。为实现这

一目标,研究者需要将全球气候正义的思考嵌入对政治经济秩序的系统性修正之中,使其不再系统

性地强化全球北方国家优势、固化 “全球南方”国家劣势①。简言之,关系本体论为气候正义设定

了根本性的变革议程:在本地层面,旨在修复并维系促进生命共存的道德纽带与责任体系;在全球

层面,则致力于彻底转变南北国家间的支配性关系,并以公正的新秩序取而代之。
此外,批判的气候正义还将 “修复性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作为气候正义的理论工具和

建设性目标。修复性正义并不等同于单纯的经济补偿机制,而是一种更为广义的规范性正义框

架②。其目标是通过更为积极的方式,重建在历史创伤中遭到破坏的关系与制度结构,从而推动

系统性的结构变革。这种 “关系的恢复”与前文所讨论的亲缘本体论密切相关。在后殖民主义

学者看来,现代化进程切断了传统社会中人类与土地、动植物以及祖先之间的有机关联,而正是

这种关系的断裂,为资本主义扩张和殖民化提供了条件。因此,修复性正义的核心关切之一在于重

建这种被破坏的整体性关联。例如,恢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正如奥卢费米·泰

沃 (Olúfe·mi
 

O.Táíwò)所指出的,修复应当被理解为一项 “世界建构” (world-building)的工

作。这意味着,气候正义的研究任务不仅在于弥补既有伤害,还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开展前瞻性制度

建设,以防止新的不公正产生③。可见,修复性正义作为一种理论工具,拓展了气候正义问题的时

间维度。它既关注对历史不正义的纠正,也强调面向未来的制度建构:既要求修复断裂的人与自然

关系和人与人的亲缘关系,也致力于构建一种去殖民化、更加公正的议事与决策程序。

四、结论与讨论:行动中的气候正义

气候正义是一个高度复杂、交叉且具有鲜明实践指向的研究领域。其研究并非仅仅将 “正义”
这一伦理原则应用于气候问题,而是需要将伦理、社会、政治、经济与生态等多重维度思考共同纳

入其分析框架,以识别并减少气候治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公正现象的同时,实现更加公正与可持

续的气候治理方案。从理想模型的拓展,到包容性气候正义,再向批判性气候正义的演进可以看

出,气候正义理论不仅具有规范性内涵,还呈现出基于具体情境分析的行动属性。这一特征要求研

究者在探讨规范性原则的同时,充分认识到理想化理论模型难以直接应对现实中高度复杂的治理情

境。因此,有必要在具体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建构情境化理论,以推动更具实效性的气候行动。
然而,当前气候正义理论的情境化演进仍面临诸多局限。其一,批判性气候正义在强调边缘群

体的认知优势时,可能滑向认知特权论,从而引发道德相对主义与 “拒绝政治”的风险。当科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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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张力无法被有效调和时,不同社会群体难以形成气候行动所必需的最低共

识。这一问题集中体现了规范主义与情境主义之间的理论张力。其二,现有理论拓展在建构层面仍

显不足。包容性气候正义的局限性已如前文所述,而批判性气候正义虽引入了认识论和本体论反

思,但其实践指向往往仍被简化为社会正义框架中人与人之间的公平问题。整体而言,该理论路径

批判力有余而建构性不足,导致情境化正义理论在实践层面的操作性仍不清晰。
基于上述反思,本文认为,气候正义的情境化理论应被理解为对规范性研究的 “拓展”,而非

对其 “替代”。作为全球性议题,气候行动仍有赖于不同群体在基本伦理原则与行动方向上达成一

种最低共识。因此,理想理论与地方实践分属不同但相互关联的理论维度,二者不可偏废。在此基

础上,本文认为,气候正义理论的情境化拓展可为我国相关理论研究及气候治理实践提供以下

启示: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应将交叉性与实践导向纳入气候正义研究框架。研究重心应从单一的全

球分配正义问题,拓展至对本土气候行动情境中正义议题的系统分析。地方性气候行动和社区适应

项目不仅是理论应用的场域,也是检验和修正气候正义实现路径的重要机制。全球视角与地方视角

应被理解为相互作用、共同建构的动态过程,而非单向的层级关系。在此过程中,一方面需要从理

论层面阐释中国生态文明理念所蕴含的规范性原则,另一方面也应借助跨学科方法,深入分析本土

实践中的气候正义问题。
第二,情境化取向为气候正义理论的研究目标提供了新的理解路径。相较于传统理想理论侧重

于消除气候治理中的脆弱性,情境化理论更强调培育社群应对气候风险的内生适应能力。这一转向

意味着,气候正义研究不再局限于被动纠正不公,而是指向一种面向未来的社会塑造过程。相应

地,气候治理不应被视为单纯的防御性政策安排,而应嵌入社区组织和本土行动网络之中,在地方

性互动中推动更具持续性与创造性的气候正义实践。
第三,气候正义理论的情境化拓展必然带来研究视野的延伸。在继续关注国家间资源分配与责

任划分这一核心议题的同时,研究还需深入更为微观的治理层面,使气候正义成为指导具体政策设

计与社会实践的重要分析框架。通过在真实社会情境中重构治理模式、伦理原则与知识生产方式,
正义理念才能在具体行动中得以检验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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